
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派案電子化實驗操作手冊（律師版） 

本次派案電子化實驗流程如下： 

1. 分會承辦人就待派案件登錄基本資訊後，以「電子郵件」方式，同時對於數名律師發送接案意願徵詢通知，並註明該案意願徵詢截止時間。 

2. 貴大律師於接獲通知後，可點選電子郵件內「點此回覆接案意願」按鈕，填寫 Google 表單回覆是否有接案意願。 

3. 分會承辦人參酌該案接受徵詢律師回覆之接案意願、時間、當日接案件量等因素，擇定承辦律師，並於本會業務管理系統完成派案作業；系

統將寄發派案通知郵件，承辦律師亦可於線上操作系統查詢。 

4. 已回覆接案意願但未獲指派者，因現階段係實驗性質，本會資源有限，恕難另行通知，懇請見諒。 

5. 本會針對律師可能收到的信件種類：【接案意願徵詢信】、【律師回覆單】、【意願回覆後通知信】、【重複提交通知信】將進行以下圖解

說明。 

6. 操作方式之詳細內容，請參閱影音說明：意願徵詢單說明.mp4、律師回覆單說明.mp4 

 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V5CA4arQoIJ1ZhHIqiZMd-5Kp_Fzl7BY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Wlygl8KvLBYwTVUDTm3O9TH89uNUi_ve/view?usp=drive_link


一、 律師收到之接案意願徵詢信範例：  

 

 



 

說明： 

1. 信件標題：是由以下欄位組成：【接案意願徵詢-法扶 oo 分會通知】申請編號-扶助內容程序-案由/准予扶助事項。 

2. 回覆意願方式：請點擊                ，即可進入 Google 表單回覆是否有接案意願。 

3. 回覆意見截止日：為信件中【本案意願回覆預計於：ooo/oo/oo oo oo:oo:oo 截止】字樣，各案件之回覆截止時間可能不同，如於回覆時

已逾截止時間，仍可回覆意願，供承辦人員參考。 

4. 暫定酬金：因案件將來可能發生酬金酌增減情況，故僅能提供案件申請第一次審查決定之酬金，統稱為暫定酬金。(如為附條件或併案案

件，將盡量呈現分階段加總或含所有併案案件之總酬金，以利律師審酌接案意願。)  

5. 申請人：部分案件考量案件與當事人之特殊性，可能以全部或部分隱蔽方式為之（如改列代號或以ＯＯ方式遮隱）。 

6. 案件識別碼：此碼係供實驗程式核對單一意願徵詢單發送使用。 



二、 律師回覆單範例： 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（資料預設帶入） 
（資料預設帶入） 



欄位說明： 

電子郵件：請填寫貴大律師收到意願徵詢單的電子信箱。 

律師姓名：請勿加上律師尊稱，填寫貴大律師全名即可，無須再加「律師」二字。 

申請編號：資料為預設帶入，請務必確認是否與意願徵詢單上【申請編號】欄位相同。 

是否有接案意願：若無法接案者，請選擇【無接案意願】，並於下一題選取【無接案意願原因】。 

無接案意願原因：若選擇【有接案意願】，毋需填寫本題。 

案件識別碼：資料為預設帶入，請勿修改。(此碼係供實驗程式核對單一意願徵詢單發送使用)。 

  



三、 律師意願回覆後通知信範例：  

有接案意願： 無接案意願： 

 

說明：律師可收到自己回覆意願後的通知信。 

 



四、 律師重複提交通知信範例：  

 

說明：若是您重複提交接案意願回覆，將會收到此封通知信，如有需更正回覆內容，請直接與案件承辦人聯絡。 

 


